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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0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30010.htm 试题： 《唐律疏议名例律》规

定：“诸二罪以上俱发，以重者论；等者从一。若一罪先发

，已经论决，余罪后发，其轻若等，勿论；重者更论之，通

计前罪，以充后数。” 分析： （1）该段文字反映了唐朝“

合并论罪”的刑法适用原则，即唐朝对于犯数罪的，实行“

二罪以上俱发，以重者论”的原则。 （2）该段文字的基本

含义是，凡是一个人所犯的两种以上的罪被告发，按照其中

最重的一种罪处刑；如果所犯各罪轻重相等，则按照其中的

一罪处刑；如果判决先发之罪后，又得知判决前还有其他的

罪的，如果后发的罪等于已经判决的罪，则维持原判；如果

后发的罪重于已经判决的罪后，则按照后发的罪论处，已经

判决的罪折入后发的罪中。 （3）唐朝法律关于合并论罪的

规定，在处理上类似于现代刑法“数罪并罚”的处理原则。

这种处理原则，不仅区分了犯罪的不同情形，而且明确了重

罪的处理办法，这对于犯二罪以上数罪如何量刑提供了切实

可行的判断标准。同时，“二罪以上俱发，以重者论”的刑

罚适用原则，对于保证犯数罪的法律适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

。 （4）该刑法适用原则一般适用于犯罪已经被告发或者已

经判决的更犯，对于这类犯罪的处断原则作出规定，说明唐

朝统治者对于更犯的严重关切，这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有序、

稳定。（5）唐朝对于“合并论罪”无比详尽的规定，表明了

唐朝高超的立法技术。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！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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